
闽医大附二〔2016〕20号
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关于印发

进修医师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职能处室，各临床、医技科室：

为进一步提高进修医师在我院进修质量，使进修人员达到进修目的，同时加强院、科两级对进修医务人员的管理，经研究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进修医师管理规定》（闽医大附二〔2007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
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

2016年3月30日     
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

进修医师管理办法
为进一步提高进修医师在我院进修质量，使进修人员达到进修目的，同时加强院、科两级对进修医务人员的管理，根据《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研究制定本管理办法，请认真参照执行。

一、进修申请

1.资格要求：临床进修人员必须是经过注册的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，且其注册类别和范围必须与所申请进修专业相一致。

2.学历要求：医学相关专业毕业，工作3年以上（含3年）。
3.进修期限：原则上我院仅接收进修6个月以上（含6个月）医师申请。医技人员进修则至少需期满3个月。

4.在满足上述第1-3条款前提下，进修人员可以申请进修2个或2个以上专业，每个专业不少于2个月。

5.申请人应填写进修申请表（附件1）一式二份，《医师资格证》和《医师执业证》复印件各一份，经所在单位或上级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盖章审批同意。

6.进修人员准备照片2张免冠彩色相片，其中一张应为1寸大小、身着白大褂，方便制作胸卡。

二、进修报到

1.医务部完成资格审查，查验《医师资格证》和《医师执业证》等证件合格，留存相关证件复印件，发放录取通知。医务部负责为进修人员联系进修科室报到。

2.进修人员按录取通知要求准时报到。

3.进修报到前请付清进修一切费用。标准： 300元/月。对口支援单位选送人员进修按照《对口支援协议》免收费用。
三、进修人员培养及医疗管理

1.  进修医师进修期间一律按“住院医师”进入岗位，承担住院医师的工作职责。检验师（士）、技师（士）同样按照初级职称履职。

2.进修人员到科室报到后，其入科教育、工作安排、业务和政治学习、思想情况、考勤、结业考试、鉴定等由科室具体负责。科主任要加强进修人员管理。科室指定带教老师要确定带教计划，对进修医师进行培养，使其迅速熟悉本院各项规章制度、诊疗常规和技术操作规程，防止各类医疗差错、事故的发生。

3.进修医务人员的培养，在上级医师的带教下，应以临床实践为主，在实践中学习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。 

4.病历书写权限及处方权管理：

（1）临床进修医师应先在病房工作和学习，入院第一个月为试用期，科室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，考核合格方能继续进修。

（2）进修医师跟班期间无处方权，上级医师应加强对其业务指导和把关，不得独立行医。如擅自行医发生医疗差错或事故，追究当事者和带教老师相应责任。

（3）临床进修医师在病房工作满3个月后，在熟悉我院和科室工作制度、流程，掌握科室诊疗常规，可以申请临时处方权。科室因特殊情况需要安排值一线班，必须严格考核其临床能力是否胜任该工作，按流程报告医务部审批。
申请流程：

①科室考察业务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，填写《进修医师在我院执业资格核定表》（附件１）以及《医师资格证》、《医师执业证》、最高职称证书复印件，科主任考核签字。

②科室提交医务部核定与备案，允许办理临时处方权和电子病历权限。医务部和信息中心负责处方和病历书写权限开通事宜。

③获得批准后，进修医师到医务部签字备案。

（4）临时处方权限说明：

    ①进修医师可以签写医嘱处方单、住院病历、病程记录、会诊申请等医疗文书。重要医疗文书如麻精药品处方、手术麻醉相关文书、病危/病重通知书、知情同意书等需本院医师同时签字确认。上级医师要对进修医师所写病历、处方和医嘱负责。
②行医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本院各项规章制度及医疗操作规程，遇有疑难危重病情，及时请示上级医师指导诊治。

③无论是否授予处方权，特殊检查、有创操作及手术等必须在上级指导下完成。

④进修医师不得开具任何医学证明（如疾病诊断书、死亡证明、保险、工伤认定、残疾鉴定、交通事故伤亡图、转诊等）。
⑤从事医疗活动期间如发生差错、事故，可立即取消处方权。
⑥进修医师应严格遵守医保、新农合有关规定，禁止开大处方、人情处方。
⑦进修学习结束后，所有权限自动终止。

5.进修医师夜班费等由原单位负责，离院时我院开具夜班费的证明书。

6.在进修期间发生的与进修人员相关的医患投诉、纠纷或医疗事故等事件，我院依法依规处理该事件。医务部负责向原单位通报。进修人员必须保证医患投诉、纠纷或医疗事故处理进行时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与我院全力配合。当事者所发生的医疗差错、事故应承担相应责任，有关材料记入鉴定表寄回原单位。

7.医务部对各科室进修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，督促进修计划的执行，协助各专业科室解决进修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

四、进修人员纪律要求

1.进修人员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，严格执行操作规程，在工作中认真负责，努力减少差错，杜绝事故发生。服从所在科室及上级医师的安排，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。进修遇到问题应及时与带教医师联系，必要时向上级医师或科主任汇报。

2.必须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服务态度好，尊重病人，文明行医。必须坚持医疗原则，不开人情处方和人情假条，落实医疗卫生行风建设“九不准”。
3.进修医师严格遵守保密原则，不得携走我院病历、影像图文资料、病理切片、操作器械等各种资料和标本。
4.遵守劳动纪律，坚守工作岗位，进修期间不得无故迟到、早退或缺勤，值班时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。禁止私自换班及进修人员之间相互请假。

5.请假制度：

（1）进修期间，不享受探亲假，不以积休形式连续休息。一般不批事假，如确有特殊原因请事假者，应有由原单位组织来函说明理由。 

（2）请事假3天以内，由科主任批准，3天以上须经科主任审批后报医务部批准并备案，未经允许擅自离岗或请假逾期不归者，立即终止进修学习。

（3）如因病需请病假者，应有我院执业医师开具《疾病证明》。病事假期满后，进修医务人员按期回院办理销假手续。如需延长病休，应事先告知医务部，但进修期限不顺延。

（4）未经科主任/护长允许擅自离岗或集假调假者，立即终止进修学习。

6.来院3个月内工作表现或服务态度不符合要求者，科室提出意见，医务部同意报请分管院长批准，可以终止进修，退回原单位。

7.爱护医院财产，在使用过程中如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不当，造成损坏，应根据情况轻重，酌情赔偿。

五、考核结业

１.进修期间未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，鉴定合格者准予结业。

２.进修人员在结束前到医务部领取鉴定表，本人填好自我鉴定交所在科室,科室鉴定盖章后交医务办，并到相关科室办理离院手续。

3.医务部每季度统一办理结业证书和鉴定表。

4.进修期间不能随意转科、提前或延长进修时间，如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坚持学习，必须由原单位书面来函，征得进修科室及医务部同意后方能办理离院手续。因故中途提前终止进修者，不发给结业证书，进修费用不予退还。

如有特殊原因或工作需要延长进修期限，需进修生所在单位来函，科主任审批后报医务部，经批准后方可补办延期手续，否则医务部不予办理延期结业手续，且进修生在延期期间出现的一切问题由进修生本人及所在科室负责。

六、生效时间

本办法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进修医师管理规定》（闽医大附二〔2007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进修医师在我院执业资格核定表

      2.进修办理流程
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

进修医师在我院执业资格核定表

	接收科室：
	时间：

	进修医师资料
	基本信息
	姓名：        性别：    年龄：     联系电话：

	
	
	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历：

	
	
	进修目的：       

进修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     共      月    

	
	
	医师资格证：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类别：

执业注册证：    执业类别：               执业范围：

	
	业务信息
	最高职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取得时间:

	
	
	原岗位：

	接收科室意见
	业务能力评议
	评议情况
	优秀
	良好
	一般
	欠佳

	
	
	基础水平
	
	
	
	

	
	
	专科理论水平
	
	
	
	

	
	
	专科技术水平
	
	
	
	

	
	综合评价
	业务素质能力
	
	
	
	

	
	
	工作能力
	
	
	
	

	
	
	胜任岗位
	是□       否□

	
	临时处方权
	是□       否□

	
	电子病历系统权限
	医嘱：住院医生      是□       否□

病历书写：住院医生  是□       否□

	
	评议、确认签名
	科主任：              

	医务部
	审核
	                   医务部主任： 

	
	备案
	临时处方权
	授予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人：

	
	
	电子病历权限
	工号：        备案人：           日期：

开通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
	
	证件复印件
	医师资格证、医师执业证、职称证书 备案人：


*进修医师在上级医师指导下书写2份入院记录，科室审查合格后交医务部备案。
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进修管理流程

	流程
	职责部门
	工作要求
	相关文件/记录

	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







	医务部

财务处

医务部

进修科室

医务部


	确定是否接收： 1.明确进修人员的工作背景、基本情况（学历、工作年限、资质要求）、医师执业范围以及进修时间、科目；

临床医师进修期限6-12月，医技3-12月。

负责收取进修费用，进修前按《进修报到通知》金额收取，开具发票；

对口支援单位选送人员进修按照《对口支援协议》免收费用。

进修人员报到时，办理进修报到手续。

由进修科室主管安排进科进修人员的带教安排，进科后安排专人负责带教；

进修期间，按照《进修医师管理办法》管理；

进修结束前，进行结业考核和鉴定；

根据进修科室反馈的进修相关情况表，给予综合评定，记录存档；

办理结业登记和进修证；


	《进修人员申请表》

《医师资格证》复印件

《医师执业证》复印件

 学历证明

 医技上岗证等

发票

《进修人员登记簿》

《进修人员报到通知书》

《进修人员带教计划表》

《进修医师在我院执业资格核定表》

《进修人员登记簿》

《进修人员鉴定表》

《进修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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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审批





费用办理








进修报到











进科


学习





评估反馈










